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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规划大赛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湖南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
——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
协办单位
——湖南教育电视台
——湖南省温暖工程基金会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
二、比赛形式
2018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主要考查参赛作品的可行性、创新性和创业团队的创新意识、创业理念、协作精神等。以申报评审书为比赛主要载体，相关附件和实物产品为支撑，辅以创业实践、现场答辩等其他多种比赛形式。
三、作品要求
中职组参赛作品为一个创业点子，高职组参赛作品可以是一个已经实施的创业项目，也可以是一个创业规划。
参赛作品的选题、核心部分的构思设计、申报评审书的撰写均应由学生完成；参赛作品必须按照要求向大赛组委会提交全部资料，相关细节应作详细说明；参赛作品使用别人已经注册的知识产权内容，申报时应注明出处。凡是不符合方案规定、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不能如实申报相关材料和主动声明引用他人成果者，将取消参赛资格。
已参加过其他和往届赛事的作品不能参加比赛，一经发现，取消比赛资格。
四、比赛流程
（一）初赛
中职组初赛由各市州教育（体）局和中华职教社共同组织，没有成立职教社组织的市州，由教育（体）局单独组织；高职组初赛由各高职学院组织。各参赛单位登录湖南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http://zcc.hnedu.cn/）下载大赛通知，并组织指导各参赛团队按要求填写好2018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申报评审书，遴选出参加省级大赛的作品。大赛组委会将统一组织创业专家分片对各单位的初赛进行指导，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网上申报	
各地各校大赛联系人及时向大赛组委会领取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申报评审平台（以下简称大赛平台）用户名及密码，点击链接（http://zhzjs.hnedu.cn/），登录大赛平台，按要求填写、提交大赛申报评审书。有条件的参赛单位还应在本校相关网站建立创业规划大赛专栏，以供专家参考。
（三）报送纸质材料
通过大赛平台打印填写好申报评审书，盖章后报送至大赛组委会秘书处，一式一份。（纸质材料限A3或A4纸打印，不需特别包装设计。）
（四）网评
省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各参赛单位上报的作品进行网评，各参赛单位竞赛负责人可通过大赛平台查看本单位参赛作品成绩。
中职组入围决赛的团队包括以下两类：1.对按要求报满参赛作品、并组织初赛的市州，给予本市州排名第一的创业团队决赛豁免权，自动进入决赛，请各市州在“初赛意见栏”予以说明。获得决赛豁免权的创业团队，不参加网评，但必须按要求在大赛平台提交评审书。2.对未能获得决赛豁免权的创业团队，取网评成绩前24名（含并列名次）进入决赛。
高职组取网评成绩前40名（含并列名次）的创业团队进入决赛，如各高职院校网报总数超过200个作品，则每增加10个作品相应增加一个入围决赛名额。
（五）辅导培训
网评结束后，将对入围决赛的各团队指导老师和选手统一组织辅导和培训。
（六）决赛
决赛主要包括创业项目汇报、专家现场答辩等程序。
五、评审标准及额外加分条款
参赛作品得分为参评专家评分的总和，通过分值高低评选出名次。
（一）评审书评分标准
1．可行性（25分）。一是作品是否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否立足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向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新能源、信息、节能环保等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二是是否对作品的技术水平、市场反响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提出投资建议。2．创新性（25分）。指参赛作品是否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或具有低碳、环保、节能等方面的特色，内容、理念是否新颖。3．专业性（25分）。指参赛作品涉及的内容与参赛团队成员所学和擅长的专业业务、个人特长、爱好是否紧密结合。参赛团队的组合搭配和分工在知识结构上是否科学合理。4．实践性（25分）。指参赛团队是否具备融资、抵御风险、公司管理等能力，是否有能力将规划付诸实践。
（二）现场答辩评分标准
1．现场陈述（40分）。是否能全面且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产品及其市场前景；是否对市场调查的情况和结果进行严密和科学分析，介绍短期和长期整体发展及营销战略；对团队是否有清晰的认识；是否有完善且符合实际的企业融资方案，并测算资本回报；对企业在经营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和关键问题是否进行前期考虑和分析，并附有实质性的对策；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陈述。2．回答提问（40分）。是否对评委提出的问题要点有准确的理解，回答具有针对性；能否在评委提问结束后快速回答，且内容连贯、条理清晰；回答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对评委特别指出的方面能否做出充分说明和解释。3．整体表现（20分）。陈述和回答提问的内容是否整体一致，且语言简明扼要；团队成员能否很好地协调、合作，彼此互补，对相关领域的问题能阐述清楚。
现场答辩具体规则另行通知。
（三）额外加分条款
额外加分指参赛作品入围决赛后，在决赛现场答辩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在现场答辩专家评分的基础上适当加分，加分的原则是就高但不累加。所有申请额外加分的作品，必须提供佐证材料，能否获得加分由大赛组委会认定。
1．参赛作品已经授权国家专利的，发明加3分，实用新型加2分，外观设计加1分。2．已完成企业工商税务登记的加2分。3．专利发明人和企业法人须为参赛团队成员（含指导教师）。4.专利授权加分和企业工商税务登记加分有效期均为2018年1月1日起至决赛前，不在规定期限的不予加分。5.专利及企业名称应与参赛作品名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六、奖励
（一）竞赛奖：中、高职分设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其中一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若干名。对特别优秀的作品可颁发特等奖。所有参加省大赛的作品，经大赛评审委员会审查合格都可以获得优胜奖。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将择优推荐参加2018年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
（二）指导教师奖：对获奖作品的指导教师颁发同等级的指导教师奖。
（三）竞赛组织奖10名：对在大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参赛单位进行表彰。主要依据参赛的组织规模、送审作品的质量、申报材料报送是否及时、申报材料是否规范及参赛单位获奖等情况评定。中职组组织奖评奖对象主要为市州中华职教社或市州教育（体）局；高职组组织奖评奖对象主要为高职高专学院。
（四）获奖单位和个人由主办单位颁发获奖证书。获得三等奖以上的创业团体还将获得一定的创业资金扶持；园区及风投企业将选择性给予获奖作品创业资助，包括优先优惠入驻各地创业园区，获得创业基金等。相关媒体将宣传表彰获奖作品及创业团队。
七、其他
大赛免收报名费及评审费。大赛合作媒体由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衔接。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人：周勇，地址：长沙市教育街11号湖南省教育厅西院办公楼315房，联系电话：13054166954，0731－82255480（传真），电子邮箱：hnzhzjs@126.com。
评审平台户名及密码咨询联系人：张乐琼，联系电话：0731－82562277。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联系人：刘彦奇，联系电话：0731－84714897。

